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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公管〔2021〕32号


关于印发《铜陵市公共资源交易领域信用
信息公示和信用修复协同联动
工作办法》的通知

县、区人民政府，各有关单位：
现将《铜陵市公共资源交易领域信用信息公示和信用修复协同联动工作办法》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不断健全完善工作机制，切实保障市场主体权益。




铜陵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    铜陵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铜陵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铜陵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1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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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市公共资源交易领域信用信息公示和
信用修复协同联动工作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公共资源交易领域信用信息公示和信用修复工作，建立健全公共资源交易领域信用工作协同联动机制，切实保障失信主体权益，根据《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办财金〔2018〕424号）、《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信用中国”网站及地方信用门户网站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机制的通知》（发改办财金〔2019〕527号）、《安徽省市场关于大力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皖市监发〔2018〕8号）等文件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铜陵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公管局）、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发改委）、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市场监管局）和铜陵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以下简称市交易中心）应统筹服务资源，理顺工作机制，强化部门协调，按照合法合规、信息共享、统一协调的原则建立协同联动机制开展失信主体信用信息公示和信用修复工作。
第三条  强化沟通机制。市公管局、市发改委、市市场监管局、市交易中心根据工作需要召开联席会议，研讨和解决信用工作开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对重要协同事项进行安排部署和统一协调。联席会议由四部门相关负责人择时召集，市公管局信用管理中心、市发改委社会信用信息服务中心、市市场监管局信用监管科具体负责日常沟通、协同联动及会议决定落实工作。
第四条  实行联合办公。遇有重大信用信息公示和修复事项需集中协调会商解决时，可开展部门联合办公，加快工作推进力度。通过组建微信联合工作群等方式及时通报交流信用工作开展情况和信用行业发展动态，实时交流工作开展进度和需要协调调度事项，确保信用信息公示和信用修复工作开展及时高效。
第五条  实现数据共享。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管和服务平台与市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实现数据共享，公共资源交易领域信用信息通过公共资源交易监管和服务平台门户网站、“信用铜陵”和“信用中国”网站、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
第六条  强化信息同步。市公管局、市发改委、市市场监管局和市交易中心对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存在失信行为的失信主体进行动态管理，及时同步更新信用信息。对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已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和行政处理决定书的信用信息按照“七天双公示”要求在各自信息发布平台向社会公示。对符合信用修复条件的信用信息应按照修复流程及时予以修复，恢复企业信用。对于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已进行信用修复的失信主体及其有关人员，应及时停止实施惩戒措施。
第七条  明确工作职责。市公管局、市发改委、市市场监管局受理失信企业提交的信用修复申请材料，并对材料的有效性进行审核。提交材料不齐备的，一次性告知企业补齐材料。对失信企业提交的完整材料予以初审，对不符合信用修复条件的，不予信用修复，并当面向信用修复申请主体说明原因。
企业信用信息按照“谁发布，谁修复”的原则进行信用修复。
其中市公管局、市交易中心负责分别对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管和服务平台门户网站发布的信用信息进行信用修复；市发改委负责对“信用铜陵”、“信用中国”网站发布的信用信息进行信用修复。市市场监管局负责对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发布的信用信息进行信用修复。
第八条  信用修复条件。对符合下列条件的企业申请信用修复，四部门应予修复。
1.已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和行政处理决定的；
2.违法失信行为已完成整改，该违法失信行为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已基本消除；
3.失信信息最短披露期期满（其中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安徽）公示期需满一年）；
4.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和行政处理决定机关同意实施信用修复的。
第九条  优化服务质量。市公管局、市发改委、市市场监管局应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求，统一工作标准，加强工作统筹，理顺工作机制，按照“少跑腿、好办事”的原则推进信用修复工作，无差别受理企业信用信息修复申请，实现“政府部门多沟通，企业群众少跑路”。
第十条  推行“当日办结”制。市公管局经局长办公会研究后对符合信用修复条件的信用修复申请，在局长办公会研究同意后半个工作日内，修复公共资源交易监管平台门户网站企业信用信息。市发改委对符合信用修复条件的信息修复申请，在受理申请半个工作日内，修复“信用铜陵”网站信用信息。并在线同步向“信用中国”上报信用修复申请。市市场监管局对符合信用修复条件的信息修复申请，在受理申请半个工作日内，向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关于申请修复信用信息的报告，并通过EMS将修复材料邮寄至省局信用监管处。市交易中心在接到市公管局关于信用修复函件半个工作日内，修复公共资源交易监管服务平台门户网站企业行信用信息。
第十一条  加强闭环管理。市公管局、市发改委、市市场监管局和市交易中心在受理企业信用修复申请后，应及时通过联合工作微信群通报工作进度，确保企业信用信息同步更新。四部门要加强政策指导，引导企业按照标准流程进行信用修复，对涉及严重失信行为的市场主体开展诚信教育和信用修复专题培训，提高企业信用意识和信用管理水平，营造诚实守信的市场环境，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第十二条  严格保密纪律。市公管局、市发改委、市市场监管局和市交易中心应严格遵守保密法律法规，按照网上办公保密要求，加强企业信用信息保护，对相互共享的企业内部信息严禁外泄，发生失泄密事件、事故的，依法依纪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第十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建筑工程和政府采购领域信用信息公示和修复工作，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本办法由市公管局、市发改委、市市场监管局和市交易中心联合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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